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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高級急救教練繼續教育訓練要點 

中華民國 97 年 8月 11 日 

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97 年第 3次理事會通過 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5 日 

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第 22 屆第 4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辦理高級急救教練繼續教育訓練（開班）：主辦單位為中

華民國紅十字會。 

二、報名資格：紅十字會高級急救教練。 

三、繼續教育訓練： 

(一)應使用本會印行之相關訓練教材及授課講師補充講

義。 

(二)應由本會安排授課講師、派員主持開訓及輔導課務，

並建立書面紀錄。 

四、訓練人數：本會視實際需要及活動場地安排。 

五、訓練課程：包括紅十字運動知識、志願服務、急救教學常

見問題、技術實作研討、教學重大變更、新知介紹、綜合

討論及預防疾病減免災難等相關內容，本會可依課程時數

及需求彈性調配。 

六、訓練時數：總時數至少 7小時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本會急救教育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 


